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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新视界比较法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与世界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状况，围绕比较法与中国
近现代法制变革、人权与法治、部门法的比较研究、香港及国际法治四个专题，分析了中国法治现代
化发展路径和全球化背景下法治发展趋势，对深入研究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规律和特点，全
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法治新视界比较法的分析》由李林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新视界>>

作者简介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法学系主任。

主要兼职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宣
部、司法部中高级领导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宪法学）首席专家，法治浙江建设顾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等。

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学、立法学、法冶与人权理论、宪政与民主理论。
已出版论著、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撰写内部研究报告60余篇。

2003年9月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之一；十届全国政协2005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主讲人
之一。
1997年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撰稿人之一；2000年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西
部大开发与中部发展的法治保障”课题组成员；2002年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认真贯彻
实施宪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4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主要撰稿人之一。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学习讲座“法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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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比较法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法治模式”
比较法与中国近现代法制变革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对西方民法学的继受(中文)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对西方民法学的继受(英文)
从文本到问题：资源汲取型法理学研究的进取路径
广州不是波士顿：美国的帝国主权的发明
比较法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变革的影响及其不足
人权与法治
思想解放与我国的人权法治发展
人权概念在新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演变及特征
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
通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推动人权实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撰写
准则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国际人权法中的比较法
部门法的比较研究
比较法在当代的刑事法律和司法政策中的必要性
回眸中国刑事法律从比较法中的获益大赦经纬
法学教育中国模式初步形成的基本标志
法律明确性原则的宪法适用
中英代议机关的立法权比较——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考察
香港及国际法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海洋立法
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空间立法
中国与国际立法
简论香港基本法的适用性
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研究
美国和欧盟竞争法下“核心设施”理论对电信自由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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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年“实习文官”结束后，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
第二次国家考试是口试，考官由知名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教授、资
深法官和政府官员等人员组成，考官发问的问题都是实践问题，主要是具体案例所涉及的法律规定和
解决办法。
两次国家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申请司法职业。
60年来，我国法学教育者与法律职业者对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定位，经历了一个
渐进的过程：法学教育从封闭式的“束之高阁”的校园教育，到重视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需求，再
到反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应然关系；法律职业者从对法学教育的“高高挂起”到“评头论足”再
到躬身参与，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阶段，从而逐渐形成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密切关联的互动型
的就业机制，而连接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桥梁就是国家司法考试。
在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之前，中国法学教育与有关考试和法律职业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并列的形式
：法学院教育一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一律师职业；法学院教育一初任检察官考试一检察官职业；法学院
教育一初任法官考试一法官职业。
2001年6月30日国家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
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之后，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公告，决定不再单独组织初任法官、初任
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从2002年起开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
不久，“两院一部”又联合发布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从而使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法律化，并
取得了国家考试的地位。
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设置了进入法律职业的门槛，它的推行对主要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学教
育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冲击。
各个法学教育机构为了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改革，法学教
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的动力，司法考试客观上促进了法学教育的改革和进步。
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基础，司法考试的水平很大程度上由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水平决
定。
司法考试不可能超越或脱离法学教育的范围，司法考试的考试内容、体例等都是以法学教育为基础的
，因此，司法考试也要依托于法学教育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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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新视界比较法的分析》是中国法治论坛之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新视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